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 

 

1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 會次 時  間 會議程序 列席單位及人員 
月 日 星 期 

9 19 三  

0800—0900 一、代表報到。 

一、本會秘書。 

0900—1700 

一、預備會議。 

二、主席報告召開本次臨

時會緣由。 

三、提案審查。 

9 20 四 一 0900—1700 

一、「107年烈嶼鄉芋頭

季-魅力烈嶼、精彩香

芋」系列活動規劃專

案報告。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主計員。 

四、兼政風。 

五、兼人事管理員。 

六、清潔隊隊長。 

七、本會秘書。 

9 21 五 二 0900—1700 

一、清遠湖施工概況報 

告。 

二、審議鄉公所提案。 

三、審議代表提案。 

四、審議人民請願案。 

五、臨時動議。 

六、閉會。 

一、鄉長。 

二、各課課長。 

三、主計員。 

四、兼政風。 

五、兼人事管理員。 

六、清潔隊隊長。 

七、本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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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議案審查小組名冊 

綜 合 審 查 組 

職

稱 
召集人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姓

名 
洪若珊 洪燕玉 方駿洋 方水萬 陳秀治 洪雅明 吳福全 

職

掌 

綜合審查有關民政、財政、建設、行政、社會、

觀光、環保、主計、人事、政風等業務之提案。 

備

考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 

 

4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 

 

5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預備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19日(星期三)9時至 17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洪主席若珊、洪副主席燕玉、方代表駿洋、方代表水萬、 

陳代表秀治、洪代表雅明、吳代表福全 

四、列席：盧秘書美紅 

五、主席：洪主席若珊                   紀錄：許郁雯 

預備會議： 

秘書：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位，現在已到席 

代表 7位，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依 

法宣佈開會。本次會議主要是討論第 18次臨時會之會議議程、 

請鄉公所作「107 年烈嶼鄉芋頭季-魅力烈嶼、精彩香芋系列活

動規劃專案報告」、「清遠湖施工概況報告」及審查本會同仁之

提案等，現在就進行今天的預備會議議程，請秘書會務工作報

告。 

秘書報告： 

(一)報告事項： 

  1.107年 6月 12日至 14日本會舉行第 11屆第 17次臨時會會議。 

  2.107年 6月 15日 09:00本會各代表參加西口國小暨幼兒園畢業典 

    禮活動。 

  3.107年 6月 20日 09:00本會各代表參加卓環國小暨幼兒園畢業典 

    禮活動。 

  4.107年 6月 21日 09:30本會各代表上岐國小暨幼兒園畢業典禮活 

    動。 

  5.107年 7月 1日 14:00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於東林複合式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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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親子共享閱讀樂-故事野餐活動。 

  6.107年 7月 24日 10:00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於文化館 2樓展覽 

    廳舉辦思古悠情－大膽島攝影展開幕茶會活動。 

  7.107年 7月 26日 09:30本會各代表參加縣府舉辦大膽島遊客服務 

   中心、郵政代辦所暨郵筒揭幕啟用典禮活動。 

  8.107年 8月 2日 18:00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於 4樓團康室舉辦烈 

    嶼鄉慶祝 107年父親節活動。 

  9.107年 8月 5日 09:00本會各代表參加縣府於田埔水庫旁受水池廣 

    場舉辦兩岸通水見證儀式活動。 

 10.107年 8月 20日 12:00本會各代表參加鄉公所於聯泰餐廳舉辦烈 

    嶼鄉慶祝 107年記者節聯誼餐會活動。 

 11.107年 8月 31日 09:00本會各代表參加烈嶼守備大隊於軍人公墓 

    舉辦秋祭國軍陣(公)亡將士祭祀典禮。 

 12.107年 9月 11日 12:00本會各代表參加本鄉后宅社區發展協會於 

    九天玄女廟廣場舉辦九天玄女廟誕辰及中秋節月圓人團圓聯誼活 

    動。 

 13.每月定期繳交代表之互助金壹佰元，並按月申請代表研究費、為 

    民服務費及健保補助費等。 

(二)討論事項： 

  1.本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議程表，提請公決。 

    議決：議事日程表，照原案通過。 

2.本會 11屆第 18次臨時會代表提案 5則，是否列入議程，提請公 

決。 

    議決：照原案通過，列入議程審查。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還有沒有其他意見(無)，如無其他意見，今天 

      的預備會議就進行到此結束，散會。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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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107年烈嶼鄉芋頭季-魅力烈嶼、精彩香芋」系列活動規劃專案報告）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0日(星期四)9時至 17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洪主席若珊、洪副主席燕玉、方代表駿洋、方代表水萬、

陳代表秀治、洪代表雅明、吳代表福全。 

四、列席：方秘書小萍(洪鄉長成發請假)、林課長長固、吳課長志偉、

吳課長玉華、洪課長國棟、林課長建在、張主計員方怡、

吳兼政風鉉超、莊兼人事羅山、洪隊長國泰。 

五、主席：洪若珊                      紀錄：許郁雯 

    秘書：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第一會次會 

          議，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位，現在已到席代表 7位，出 

          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佈開會。本次會議主要議 

          程是請鄉公所作「107年烈嶼鄉芋頭季-魅力烈嶼、精彩香 

          芋」系列活動規劃專案報告」。 

六、主席：現在請觀光課課長上臺作專案報告。 

    林課長建在：107年烈嶼鄉芋頭季-魅力烈嶼、精彩香芋系列活動 

                規劃專案報告(略)。 

    洪主席若珊：針對觀光課課長的專案報告，各位代表有沒有其他 

                意見？ 

    吳代表福全：我們現在不論是辦芋頭季或是大膽島觀光，最主要

就是要行銷烈嶼的觀光，報告裡有提到的去(106)年

住宿券 800 張在活動期間全部都用完，請問其他沒

有辦活動狀況下烈嶼地區住宿的狀況？從大膽島開

放觀光要求遊客要在烈嶼住宿一晚，到目前為止住

宿情形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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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課長建在：今年的確我們有比較多的活動，包括大膽老兵上島

在烈嶼住宿一樣有 400 元的補助。另外在后麟步槍

模擬射擊館也從 5 點延長到 9 點，電動機車租賃也

從 5 點延長至 8 點，給遊客多方面的選擇，另外每

週三辦一場夜遊麒麟山觀星活動，週六在雙口海灘

辦彈唱會，8月至 10月辦理三場夜探潮間帶，晚間

在餐館有觀察到像是老兵的部份。至於活動期間詳

細增加的人次，要等民宿業者統計住宿券，如果沒

有住宿券，請他們把資料給我們，再來統計來跟代

表報告。 

    吳代表福全：既然要讓旅客留宿烈嶼地區，要有夜間的活動。后

麟步槍模擬射擊館就可以統計，從開放以來一天多

少人次，專案報告要有數據顯現。大膽島開放觀光

跟縣政府觀光處報名的，事先可以電話詢問，你的

專案報告資料都應該可以看得到。鄉公所的努力，

我們大家都有目共睹，大家都是在為我們烈嶼的觀

光都費盡腦汁想辦法，如何讓我們烈嶼地區更有競

爭力，看有沒有空間讓人家多進來，但是不管怎樣

既然是做專案報告要詳細，該準備的東西要準備

好，這個部份應該要加強一下。剛才報告的電動機

車，現在民間業者有聲音我們把時間拉長，到底是

不是在壓縮民間業者？我們要思考一下，我們為了

要觀光，民間業者也要能夠生存，成本壓縮到民間

業者吸收不了，我們公家機關有上級補助款，民間

業者？如果造成民間業者反彈，我們公務部門也需

要檢討。再提醒你幾個方向，第一個部份不要衝擊

到民間業者，第二個是如何去管制電動機車進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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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門來的，要由小金門的業者來主導。這些從大

金租來的機車佔了交通船載運機車的空間，鄉民要

上班要搭機的、還有騎車上不了船的很多，要思考

如何去因應去約束他，機車乘船的費用要提高到旅

客寧願到小金來租。第一個是有利地區的業者，第

二個是保障地區的居民。有鄉親反映我會提案電動

機車進來以後，因為小金門沒有紅綠燈會橫衝直

撞，我們的汽機車一直在增加，研究我們小金門有

沒有必要設置紅綠燈。 

    林課長建在：縣長有一次來跟民宿業者座談，鄉長也有向縣長提

到旅客的部份盡量降低價格，機車的部份應該是提

高托運的費用。至於我們公所的電動機車，一律是

有駕照的才可以租用。 

    方代表水萬：現在大金的機車跟這邊是有衝突的，要怎樣來作修

正、不是抵制，我是聽說電動車價錢有提高。 

    林課長建在：既然是要開放觀光就是要多鼓勵遊客來，我們的電

動車之前是 4小時 150元，現在是 6個小時 150元，

是延長 2 個小時讓他在這邊能不能多多消費，不會

馬上要趕回大金門。民間業者是有跟旅行社配合的

情形。 

    方代表水萬：夜探潮間帶要注意時間性及要有專業的人去帶領，

現在海象都有改變，要注意安全，我們的潮間帶跟

其他地區不一樣，務必安全第一。 

    林課長建在：有搭配潮汐因為是夜間活動，潮間帶的部份有委託

洪清漳老師，他帶 2位助教，一梯次侷限在 20個人

以內，晚上去真的要注意安全，謝謝方代表。 

    洪主席若珊：課長請你來做專案報告就像吳代表講的，就是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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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準備的資料準備齊全。在整個報告裡面沒有看到

對於 107 年芋頭季活動預計多少金額？還有請你作

經費來源及挖芋經費結算的金額說明。 

    林課長建在：目前的經費我們申請縣政府的補助分為 2 個區塊，

第 1 個縣府觀光處的部份補助是 245 萬元，另外在

建設處的挖芋體驗是 30萬元，總金額是 275萬元左

右，跟去年度的經費一樣。活動當天挖芋經費大概

是 25萬元左右，假日挖芋的經費另計，是含在觀光

處補助 245萬元的經費裡面。 

    洪主席若珊：請說明假日挖芋報名的情形。 

    林課長建在：我們假日挖芋報名是在 9月 4~6日，4日報烈嶼組是

120組，分 3支專線同時報名，從上午 9時開始報至

10 時 10 分左右就已額滿。大金組是 5 日報名 100

組，也是 10點左右額滿結束。台灣籍剛開始比較踴

躍，11 點多還有一些名額，因為台灣籍的還要提供

戶籍資料，要核對一下，大概有 70組。 

    洪主席若珊：同鄉會的部份是包括在這 100 組裡面？這次活動除

了邀請縣政府長官以外，還有邀請哪一些貴賓跟社

團？台灣來參加的除烈嶼公共事務協會外還有哪些

社團？有沒有自動來報名參加的社團？ 

    林課長建在：同鄉會沒有含在這裡面。除了邀請縣政府各局處長

官，金防部、金門地方高等法院，還有一些中央駐

金的機關。本鄉包括代表會、各社區的社團，幾家

航空公司及贊助的廠商等，應該合計 170 人左右。

我們發出去的邀請卡是烈嶼公共事務協會、桃園市

金門同鄉會還有台中市浯江金門同鄉會。目前我這

邊還沒有自動來報名參加的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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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主席若珊：每一年辦理芋頭節活動，公所的所有同仁都非常的

辛苦。我覺得每一年問題比較大的是中餐的部份。

今年你預估會有 1700人次來參加，今年在中午提供

用餐有分區或是你的動線是怎樣？今年農夫市集的

位置有沒有改變？請你說明一下。 

    林課長建在：芋頭饗宴這幾年以來，我們大概有分成 2 個區塊在

做供餐， 我們有稍微做改善就是盡量請餐廳準時 12

點供餐，另外供應的餐點盡量改成麵條、麵線、芋

頭粥，這些餐點由我們工作同仁來服務，避免民眾

自行取用。今年農夫市集的位置沒有改地點，還是

在原來的位置。 

    洪主席若珊：謝謝，我這邊還有幾個問題，會後請你帶回去準備

資料再回覆本席。 

    方代表駿洋：我看每年辦的活動內容都差不多，現在觀光課有幾

位員額？目前人力夠不夠？ 

    林課長建在：員額有課長、1 位課員兼人事、1 位書記、2 位約用

人員，我們就盡力來做。 

    方代表駿洋：我覺得小金門要發展觀光，還有很多點子可以來用，

大家應該再腦力激盪，一個活動可以再多元化、每

年變化一點。還是有反映電話報名還是很難打通，

再思考一下。 

    林課長建在：如果可以提供很多的量，當然可以採取現場排隊的

方式，但是名額有限時，仍採電話報名比較恰當。 

    方代表駿洋：今年的服裝有幾件？ 

    林課長建在：600件。 

    方代表駿洋：有人會向我們民意代表索取，請公所考量一下。人

力的問題，上次大膽島的專案報告我有提到，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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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移撥來小金門。那天我就碰到一個情形上大膽

島風浪大船沒有開，退費要等 1個月之後。 

    林課長建在：我們可以跟專案辦公室反映。 

    方代表駿洋：題外話是我親身經歷，東崗海水浴場目前沒有發展

水上活動還限制下水。金門后湖跟東崗 2 個海水浴

場是合法的，要看情形如果是年幼的兒童，就要勸

導注意安全，我們除了會游，也有帶安全設施，積

極作為應該是要劃定一個安全區域。 

    林課長建在：有劃定東崗海水浴場，5月到 9月有安排 3個人在東

崗海域勸導，但並沒有限制下水。 

    陳代表秀治：挖芋體驗除了電話報名，請問有沒有開放現場發放

優待券？幾年來我都有看到，但不知是什麼券，如

果有這個開放現場的活動，你們可以在現場廣播，

才不會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林課長建在：不是現場開放，鄉長認為貴賓遠道而來，就讓他們

也參與挖芋，是貴賓券由鄉長處理。 

    洪主席若珊：為什麼今年本鄉會多 20 組?我們是要推廣芋頭，請

問課長為什麼我們自己種、還自己挖？ 

    林課長建在：報名的名單還是以沒有種芋頭的為主，今年鄉長決

定鄉親多開放 20組。 

    洪代表雅明：一組有幾個人？ 

    林課長建在：一組 3個。 

    洪主席若珊：還有沒有其他問題要提出來的？(無)今天的議程就

進行到這裡結束，散會。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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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第二會次會議紀錄 
     （一、清遠湖施工概況報告。二、審議鄉公所提案。三、審議代表提案。 

四、審議人民請願案。五、臨時動議。六、閉會。）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1日(星期五)9時至 17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洪主席若珊、洪副主席燕玉、方代表駿洋、方代表水萬、

陳代表秀治、洪代表雅明、吳代表福全。 

四、列席：洪鄉長成發、林課長長固、吳課長志偉、吳課長玉華、洪

課長國棟、林課長建在、張主計員方怡、吳兼政風鉉超、

莊兼人事羅山、洪隊長國泰。 

五、主席：洪若珊                      紀錄：許郁雯 

    秘書：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第二會次會 

          議，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位，現在已到席代表 7位，出 

          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佈開會。請秘書宣讀上一 

          次的會議紀錄。 

    秘書：宣讀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主席：各位同仁，第一會次會議紀錄經秘書宣讀完畢，大會有無 

          意見？(無)如無意見，即為認可。現在即繼續進行今天的 

議程，請鄉公所作「清遠湖施工概況報告」。 

六、主席：現在請建設課課長上臺作專案報告。 

    吳課長志偉：清遠湖施工概況報告(略)。 

    洪主席若珊：針對建設課課長所報告的事項，各位代表，有沒有 

                其他意見？ 

    吳代表福全：目前這個是烈嶼鄉最大的工程，有沒有規定是多少 

                金額以上要成立施工所？合約裡面有沒有訂定要有 

                施工所？ 

    吳課長志偉：合約裡面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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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代表福全：因為是屬於前瞻計畫裡面，中央單位也有來瞭解了 

                ，如果重大工程連一個施工所，要跟貴賓作報告的 

                處所都沒有。既然合約裡面沒有訂定，當然就沒有 

                要求廠商成立施工所的必要。我是認為有很多重大 

                工程施工所的裡面陳列很多，包括晴雨表、施工網 

                狀圖、工程進度，熟悉的人進去是看得懂的，訂合 

                約的時候，希望在這方面，也能夠考量一下，有沒 

                有成立的必要性。後續如果有第二期、第三期工程 

                的施作，希望這個地方可以成為一個新的景點，對 

                地區的發展也是有好處的。對於工程安全上的管理 

                ，那個地方是行人比較不會去的地方，剛好在車轍 

                道附近，是不是有加強安全護欄的必要，希望能注 

                意一下。 

    洪主席若珊：有二個問題請教課長，工程進度落後的原因有沒有 

                去探討？目前這個 3,150多萬元的案子，整個施工 

                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還不能解決的事項 

                嗎？請課長作說明。 

    吳課長志偉：目前進度是有稍微落後大約 6％多，主要是因為最近 

                有一些下雨的狀況影響到工程進度，我們公所有針 

                對雨天檢討的部份，因為雨天不能算入工期裡面， 

                進度雖有提升，但是還是有落後。另外廠商工料的 

                部份，還有人員出勤率不高造成人力上的問題，也 

                是導致工程進度落後的原因。還有是剛開始施工的 

                階段，青岐這邊地方的村長及一些意見領袖提出意 

                見的部份，公所這邊也做檢討，進度主要落後的部 

                份大概是這些狀況。所以這部份，我們經過檢討之 

                後，會要求監造單位督促廠商積極來施工，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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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上來。 

七、審議代表提案： 

    主席：接下來的議程是審議代表提案，這次的提案有 5則，請本 

          會秘書作提案說明。 

    秘書：進行提案說明(略)。 

    主席：針對本會代表提案第 1-5案，是否還有其他意見？(無)如 

          無其他意見，即照原提案通過，送請有關單位辦理彙覆。 

    大會決議：代表提案第 1-5案，照原案通過，送請有關單位辦理 

              彙覆。 

八、審議人民請願案： 

    主席：接下來的議程是審議人民請願案，本次會議無人民請願案。 

九、臨時動議： 

    主席：現在進行臨時動議議程，各位代表同仁，有沒有比較急迫 

          性的問題，要提出來討論？(無)各位代表同仁是否還有其 

          他意見?(無)如無其他意見，本次臨時會的議程，就進行到 

          此，散會。 

十、散會。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 

 

16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 

 

17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決議案 

代表提案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１ 號  

提案人 洪若珊 連署人 陳秀治、吳福全 

案 由 
建請鄉公所派員修剪林湖村辦公處前及轉角公園樹

枝，以維行車安全與觀瞻。 

說 明 

一、本鄉林湖村辦公處前及轉角公園榕樹、普癸等樹幹 

  下垂，影響行車安全。 

二、又東林即將於十一月初辦理家廟奠安，即時將會有 

  大批貴賓及華僑返鄉參與。 

辦 法 建請鄉公所派員協助修剪以維觀瞻。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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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２ 號  

提案人 陳秀治 連署人 洪若珊、方水萬 

案 由 
建請鄉公所爭取經費整修后宅社區候車亭週邊草地為

水泥地或鋪石板。 

說 明 
后宅社區為增加舉辦活動空間，居民建議候車亭週邊

草地為水泥地或鋪石板，以維品質及安全。 

辦 法 
建請鄉公所爭取經費並盡速整修后宅社區候車亭週邊

環境。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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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３ 號  

提案人 吳福全 連署人 洪若珊、洪雅明 

案 由 
建請鄉公所反映烈中至體育館、圖書館施作便道，方

便學生出入、以維安全。 

說 明 

因烈嶼國中市地重劃工程施工，烈中至體育館、圖書

館區域開挖，造成道路中斷、塵土飛揚，險象環生，

影響師生、接送家長交通及運動鄉親用路權益至鉅。 

辦 法 
建請鄉公所反映烈中至體育館、圖書館優先施作通行

便道，以維安全。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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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４ 號  

提案人 吳福全 連署人 洪若珊、方水萬 

案 由 各自然村舊有車站站牌，建請公所爭取經費整修美化。 

說 明 

各自然村舊有車站站牌油漆剝落、髒亂，影響視覺美

觀，建請鄉公所全面檢視、定期維護，以提昇居民居

住及觀光客旅遊品質。 

辦 法 
建請鄉公所全面定檢、整修美化各自然村舊有車站站

牌。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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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鄉民代表提案表 

案 號 第 ０ ０ ５ 號  

提案人 吳福全 連署人 洪若珊、洪雅明 

案 由 
陵水湖佈滿水竹、布袋蓮，建請公所協調金門國家公

園盡速清除。 

說 明 

水竹、布袋蓮生長蔓延極快，請協調金門國家公園定

期清除及維護，以維陵水湖之水質及住戶孩童及遊客

安全。 

辦 法 
建請公所協調金門國家公園盡速清除陵水湖水竹、布

袋蓮。 

審 查 

意 見 
列入議程，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經本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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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決議案分類統計表 

   提案人 

   （單位） 

 

類別 

鄉公所提案 
鄉民代表 

提  案 
人民請願案 臨時動議 合 計 

民政 0 0 0 0 0 

法規 0 0 0 0 0 

建設 0 3 0 0 3 

交通 0 0 0 0 0 

社會 0 0 0 0 0 

行政 0 0 0 0 0 

主計 0 0 0 0 0 

電信 0 0 0 0 0 

環保 0 1 0 0 1 

觀光 0 1 0 0 1 

地政 0 0 0 0 0 

醫療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合 計 0 5 0 0 5 

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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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代表出席情形統計表 

項

次 
日期 

午

別 

代 表 姓 名 

備註： 

○示出席 

△示請假 

×示缺席 

/示例假日 

洪若珊 洪燕玉 方駿洋 方水萬 陳秀治 洪雅明 吳福全 

1 
9月 

19日 

上

午 
○ ○ ○ ○ ○ ○ ○ 

下

午 
○ ○ ○ ○ ○ ○ ○ 

2 
9月 

20日 

上

午 
○ ○ ○ ○ ○ ○ ○ 

下

午 
○ ○ ○ ○ ○ ○ ○ 

3 
9月 

21日 

上

午 
○ ○ ○ ○ ○ ○ ○ 

下

午 
○ ○ ○ ○ ○ ○ ○ 

出 席 日 

數 統 計 
3日 3日 3日 3日 3日 3日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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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烈嶼鄉芋頭季-魅力烈嶼、精彩香芋 

系列活動規劃專案報告 

 

 

 

 

 

機  關：烈嶼鄉公所 

報告人：觀光課課長 林建在 

 

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0日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1屆第 18次臨時會 

 

26 

 

107 年烈嶼鄉芋頭季-魅力烈嶼、精彩香芋 

系列活動規劃專題報告 

報告人：林建在 

壹、 活動緣起 

烈嶼鄉的土壤和水質非常適合芋頭生長，栽種出的芋頭出奇

的「香、鬆、綿」，由於纖維細緻，入口即化，口感絕佳。 

在「一鄉鎮一特產」的產業觀光施政方向之下，本所近年來

持續推廣芋頭種植，尤其是在每年 9-10月辦理「芋頭季」開幕式

及挖芋體驗活動，以推廣本鄉芋頭，如今本鄉芋頭已成為兩岸三

地名聞遐邇的農產品。 

芋頭季已然成為本鄉年度觀光活動盛事，今(107)年已邁入第

9年，為持續行銷本鄉農特產及觀光景點，本所仍規劃 107年芋頭

季系列活動，並結合鄉村體驗吸引觀光客前來本鄉旅遊。 

貳、 規劃階段 

為籌辦 107年芋頭季，本所在 107年 4月 19日提報本鄉芋頭

季活動企劃函送金門縣政府，案經縣府審酌活動項目性質，考量

城市行銷需求，縣府同意補助芋頭季媒體節目錄製行銷、藝人表

演活動委託、獎助遊客挖芋體驗及旅遊住宿券補助等活動。 

今年公所特別規劃在 9月 15日即啟動遊客蒞鄉住宿補助計

畫，除了提前宣導 9、10月芋頭季的活動，也結合本鄉民宿業者，

共同努力吸引遊客前來烈嶼住宿旅遊及消費。 

今年確定主活動日於 107年 9月 29日舉行，本所 8月 24日

即於九宮碼頭懸掛大型看板進行預告，同時提前於報紙媒體宣傳

活動開幕，整體活動包括開幕式、民眾挖芋體驗活動、芋頭王大

賽選拔及展示、芋頭饗宴、兒童節目表演、藝人表演及摸彩活動、

特色農夫市集等。 

在主活動日之後，仍將持續辦理遊客假日挖芋體驗，吸引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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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到本鄉觀光及享受自然農趣，留下深刻印象。 

參、 活動期程 

一、旅遊住宿券補助：107年 9月 15日至 107年 11月 15日。 

二、開幕式、挖芋體驗及藝人表演等活動：107年 9月 29日。 

三、假日挖芋體驗：107年 10月 6日及 10月 13日早上。 

 

肆、 活動內容 

一、樂活烈嶼微旅行-發行旅遊住宿券計畫 

(一) 活動內容：印製面額 200 元之旅遊住宿券 800 張，凡遊客

於烈嶼入住合法民宿達 1天以上者，每人獲取 200元旅遊住

宿券乙張。 

(二) 執行方式： 

1、事前邀集民宿業者召開討論會議，並加強海報及相關行銷。 

2、活動期間抵烈嶼旅遊並住宿一晚以上之遊客，憑「機票或

小三通船票」＋「身分證明文件」，每人可獲得 200元住宿

券，由民宿業者代為領取及發放。 

3、旅遊住宿券由民宿店家蓋章確認，可抵用住宿費用，惟不

得找零或兌換現金。 

(三) 預計執行成效：遊客留宿烈嶼地區約 1600人次。 

二、芋頭季活動開幕式 

(一)時間：9月 29日 8時 30分至 9時 20分 

(二)內容：由鄉長、縣府代表、鄉代表會洪主席等貴賓共同參與 

          開幕儀式。 

(三)活動方式： 

1.開幕儀式由洋藝行銷有限公司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籌辦，配

合舞台聲光特效，啟動今年芋頭季系列活動。 

2.開幕式由活動女王陳衍利主持，由芭蕾舞小天使舞蹈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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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之後，鄉長及貴賓等共同參與剪綵祈福儀式，現場滿佈

紫色祝福，象徵今年「魅力烈嶼 精彩香芋」芋頭季主軸。 

3.邀請本鄉民俗舞蹈 協會表演，營造整體熱鬧氣氛。  

4.表演結束後，由鄉長率隊，邀請各級長官、嘉賓一同前往

芋頭田，展開民眾挖芋體驗活動。 

三、挖芋體驗活動 

(一)活動時間：9月 29日 9時 50分至 11時 30分 

(二)參與人數：分為本鄉籍 120組，大金籍 100組，台灣籍及貴

賓 100 組參與挖芋。 

  

挖芋活動現場 挖芋活動現場 

 

四、芋頭王大賽及頒獎展示 

(一)活動時間：9月 27日上班時間收件，29日於活動會場頒獎

及展示。 

(二)比賽方式：去除芋葉、芋柄、根部及多餘土壤後，採單顆重

量及外觀評選加權，第一名為芋頭王、次之為芋

二爺、芋三少及優等獎等等。 

五、芋頭饗宴 

(一)活動時間：9月 29日 12時至 13時 30分 

(二)參與人數：約 1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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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說明：委託鄉內餐廳以「芋頭」為主要食材，推出種類

多樣的各式芋頭風味餐，採自助式取餐方式，供

來賓及民眾品嘗，以直接推銷本鄉芋頭。 

六、兒童節目表演(momo親子台) 

(一)活動時間：9月 29日 14時 30分至 15時 30分 

(二)活動方式：邀請知名兒童節目 momo親子台海苔哥哥及櫻花

姊姊到場與現場小朋友同樂，並藉著該節目增加

芋頭季曝光率，進而行銷芋頭產業。 

七、藝人表演及摸彩活動 

(一)活動時間：9月 29日晚上 6時至 9時 

(二)活動方式：邀請國內知名主持人、表演團體及藝人演出，節

目中穿插摸彩活動，帶給民眾度過歡樂的午後時

光。 

(三)藝人名單及表演內容：陳衍利(主持人)、孫淑媚、王瑞霞、

王牌樂團、佩佩等 

(四)摸彩活動：於活動中抽出幸運民眾獲得本所及贊助單位提供

之彩品、芋頭及地方特產等。 

八、特色農夫市集(含政府機關宣導活動) 

(一)活動時間：9月 29日 10時至 21時 

(二)活動方式：於活動會場搭建帳篷計 40座，供本鄉農特產品

及主題商品展售共計 26攤，以及各機關團體辦

理公益宣導活動使用共計 14 攤。 

(三)活動內容： 

1.農漁特區：芋頭及其他農產、漁產、畜產等農漁特產。 

2.美食區：芋頭小吃、地方風味小吃、特色飲品。 

3.政府機關宣導區。 

九、活動名稱：遊客挖芋體驗觀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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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日期:107年 10月 6日及 10月 13日上午 8-12時  

(二)活動地點:烈嶼鄉芋田 

(三)活動內容:遊客採電話預約報名，繳交 50元領取休閒農業體

驗券 1 張，由農戶提供挖芋頭之器具、塑膠袋供

遊客使用，每名遊客受獎助購買芋頭（含芋頭、

芋婆、芋子）200元，並由農戶持休閒農業體驗券

至本所申請獎助款項。 

伍、 總結 

1、 藉由遊客獎助旅遊方案，提高遊客至烈嶼鄉旅遊吸引力，並刺

激旅客消費誘因，期改善本鄉經濟並提昇觀光發展。以去(106)

年度辦理「走讀烈嶼微旅行」-遊客住宿券獎勵活動，活動預

估 800張全數用罄，遊客留宿烈嶼比例明顯增加，間接帶動遊

客在地消費。 

    2、號召觀光旅遊業者共同參與計畫，鼓勵各業者提供優惠措施，

共同行銷烈嶼風光，創造觀光業加值成效。 

3、計畫施行期程延長，高潮活動配合旅遊業的淡季(10月至 11 

   月)，促進烈嶼旅遊的復甦。 

4、加強輔導業者，開發各式芋頭加值商品及料理，創造週邊商機， 

   同時促進農產品及旅遊事業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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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遠湖施工概況報告」 

 

 

 

 

 

 

 

 

 

 

 

 

 

 

報告單位:烈嶼鄉公所(建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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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綱要 

 

壹、 計畫背景說明                         

 

貳、 工程執行情形                        

 

參、 重要記事                            

 

肆、 結語                                  

      

附錄施工照片、設計圖、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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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背景說明 

本鄉西南海岸區帶之清遠湖、沙溪堡、L-18等據點，經初

步投資整建後，遊憩服務功能已略見雛形，吸引地區民眾及外

來遊客前往遊憩，惟部分早期規劃整建之公共服務設施，其空

間量體及使用機能，有不敷使用之情形，為整合本鄉西南海岸

之環境景觀，並發展該岸際濱海遊憩區帶休憩活動，創造休閒

式觀光產業。 

金門縣政府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於 106

年 8月 1日府工水字第 1060059587號函請各單位提報水環境建

設相關計畫，本所按其計畫性質提報「烈嶼清遠湖水環境改善

計畫」，經 106年 8月 28日初審現勘、106年 8月 29日縣府召

開金門地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會議及 106年 9月 19

日「金門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整體計畫審查及評分會」，獲

得計畫經費為新台幣 3500萬元整，其中中央補助款 2,730萬元

整(78%)，地方配合款 770萬元整(22%)。  

本所後於 106年 11月 22日及 106年 11月 27日召開設計

內容審查會議，經設計單位提出工程設計書圖招標文件，於 106

年 12月 13日上網招標，12月 26日辦理第 1次開標決標，由禾

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3,156萬元得標承建。 

貳、 執行情形說明 

一、 工程名稱：烈嶼鄉清遠湖水環境(第一期) 

二、 主辦機關：烈嶼鄉公所 

三、 工程地點：本鄉清遠湖 

四、 設計監造單位：鴻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金門分公司 

五、 施工廠商：禾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六、 契約金額：新台幣 3,15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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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簽約日期：107年 1月 5日 

八、 開工日期:107年 2月 9日 

九、 工期：288日曆天(業因受天候影響展延工期 18日)。 

十、 預算支用情形:截至 107年 9月 16日止共計 2次估驗計價， 

     實際支出共計 752萬 7,258元整。 

十一、 工程進度：截至 107年 9月 16日止預定進度 56.699%， 

       實際進度 52.0288%，進度落後 4.671%。 

十二、 主要施工項目：淤泥清除、花崗石護坡、階梯護坡、RC護 

     坡、陶磚步道、枕木步道、景觀橋、花架、植栽工程、電 

     氣設備工程及照明設備工程等。                    

 

 

 

 

 

 

 

 

 

 

 

 

             

十三、 目前施工概況： 

(一) 新設花崗石護坡 A’:163.1m，已完成：89.5m。 

(二) 新設階梯護坡 B :125.9 m，已完成：9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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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設階梯護坡 C :238.3 m，已完成：215.5m。 

(四) 新設階梯護坡 D :415 m，尚未施作。 

(五) 拓寬陶磚步道(W:5M) :101.66m，尚未施作。 

(六)新設陶磚步道(W:5M) :171.14m，尚未施作。 

(七)新設砌石護岸 :269.2m，尚未施作。 

(八)新設景觀橋: 2座，結構體完成。 

(九)湖底浚深 :己完成：9986m3。 

(十)停車場區鋪面: 110m2，尚未施作。 

(十一)新設陶磚步道(W:2M)：560m，尚未施作。 

(十二)景觀工程:美人樹 15株、水黃皮 70株、狗牙根草毯 3513M2 

      等，尚未施作。 

參、 重要記事 

(一)、107年 8月 13日第八河川局蒞鄉錄製前瞻清遠湖計畫宣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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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年 9月 4日金門縣政府辦理施工查核。 

      

 

 

 

 

肆、 結語 

    本工程目前業己完成湖區抽排水，A池護坡 PC打底完成，B池護

坡護坡牆身鋼筋組立及二座景觀橋結構體等施作工項，目前實際施工

進度較預定進度落後 4.67%，本所將持續督導監造單位依約督促承商積

極施作，落實工程品質要求，達成工程計畫目標，敬請貴會持續給予

指導與支持，報告完畢，恭請指教。 


